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４８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１８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０６４

徐冠巨

３ ０１＊＊＊＊＊１０８

徐观宝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９３

，

７６３

，

４５３ ３８．４３％ ９３

，

７６３

，

４５３ ９３

，

７６３

，

４５３ １８７

，

５２６

，

９０６ ３８．４３％

１

、国家持

股

２

、国有法

人持股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３

、其他内

资持股

４７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１９．３０％ ４７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９４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９．３０％

其中：境内

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３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３３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８９％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１％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１％

４

、外资持

股

其中：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

人持股

５

、高管股

份

３７

，

５７３

，

４５３ １５．４０％ ３７

，

５７３

，

４５３ ３７

，

５７３

，

４５３ ７５

，

１４６

，

９０６ １５．４０％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１５０

，

２２６

，

５４７ ６１．５７％ １５０

，

２２６

，

５４７ １５０

，

２２６

，

５４７ ３００

，

４５３

，

０９４ ６１．５７％

１

、人民币

普通股

１５０

，

２２６

，

５４７ ６１．５７％ １５０

，

２２６

，

５４７ １５０

，

２２６

，

５４７ ３００

，

４５３

，

０９４ ６１．５７％

２

、境内上

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

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

数

２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４８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４８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９

元。

八、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

、咨询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小姐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

８３７８２０７０

九、备查文件

１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１２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变化比率（

％

）

４

月份 累计

４

月份 累计

４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８５ ３

，

４７５ ７８１ ３

，

２５０ １３．３ ６．９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８ ６７ １８ ７４ ０．０ －９．５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６６

，

８４７ ２８１

，

４１５ ６９

，

２７４ ２４０

，

７８９ －３．５ １６．９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１３４ ４

，

４０９ ９７９ ３

，

６２９ １５．８ ２１．５

（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８４ ３

，

３６６ ７１３ ２

，

９３４ ２４．０ １４．７

（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７ ２２ １２ ４７ －４１．７ －５３．２

（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１９２ ７７７ ２０５ ４５８ －６．３ ６９．７

（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３４ １３７ ２５ １２３ ３６．０ １１．４

（

５

）进口 万吨

１７ １０７ ２４ ６７ －２９．２ ５９．７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

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本年及同期煤炭产量指标由原煤产量改为商品煤产量，此项指标披露口

径与上年同期有所不同。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

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

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６２．６２５ ３７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６２５

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１２．３７５ ７

，

４２５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７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大丰市人民中路

９２

号

咨询联系人：卞宏群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５－８３２５５３３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５－８３５１６７５５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转债代码：

１２８２３３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塔牌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第五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塔牌转债”赎回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

、“塔牌转债”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１０５％

（含当期利息），即赎回价格为

１０５

元

／

张（含当期利

息）。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为“塔牌转债”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为赎回款到达“塔牌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日。

４

、“塔牌转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塔牌转债”将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３

号文核准，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开发行了

６．３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塔牌转

债”），代码为

１２８２３３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塔牌转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塔牌集团”，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尚有

９４７

，

１２９

张“塔牌转债”在市场上流通。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１３０％

，根据本公司《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前赎回“塔牌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塔牌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

尚未转股的“塔牌转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募集

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广大“塔牌转债（

１２８２３３

）”持有人公告如下：

１

、赎回条件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提前赎回条款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公司有权以

１０５

元（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进行赎回，首次不

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况，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２

、赎回日

本次赎回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１０５％

（含当期利息），即赎回价格为

１０５

元

／

张（含当期利息）

４

、赎回程序

（

１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前）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至少刊登赎回公告

３

次，通知“塔牌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塔牌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塔牌转债”。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塔牌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为“塔牌转债”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为赎回款到达“塔牌转

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４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７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５

、赎回款支付方式

本次 “塔牌转债” 赎回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塔牌转债”持有人的

资金账户。

６

、其他事项

（

１

）“塔牌转债”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塔牌转债”正常交易和转股。

（

２

）“塔牌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７

、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额

累计达到已发行股份

１０％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的数额累计达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１０％

时，

发行人应当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现将“塔牌转债”转股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塔牌集团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塔牌转债

＂

（代码：

１２８２３３

）已累计有

５

，

３５２

，

８７１

张转成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

＂

塔牌集团

＂

（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转股股数累计为

４０

，

２１６

，

５８６

股，占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１０．０５％

。

目前，尚有

９４７

，

１２９

张

＂

塔牌转债

＂

在市场流通，占

＂

塔牌转债

＂

发行总量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张的

１５．０３％

。

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可转债转股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股份数 比例（

％

） 股份数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２７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９．９４ ０ ２７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３．５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２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０．０６ ４０

，

２１６

，

５８６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５８６ ３６．４５

合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２１６

，

５８６ ４４０

，

２１６

，

５８６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２

：

００

时。

４

、会议召开地点：塔牌集团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２９４

，

３５１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６６．９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

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９４

，

３５１

，

１００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９４

，

３５１

，

１００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９４

，

３５１

，

１００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２９４

，

３５１

，

１００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９４

，

３５１

，

１００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张建军先生、李瑮蛟先生分别在会议作了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

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郭晓夏律师、张慧丽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五、备查文件包括

１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５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太原刚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４２

号

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４２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声 明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编写。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在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在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横店控股

／

本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太原刚玉

／

上市公司： 指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４２

号

注册资本：贰拾亿元

法定代表人：徐永安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７８３００００４９６５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７６７２５８－４

企业类型

／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和经营电子电气、医药化工、影视娱乐、建筑建材、房产置业、轻纺针织、机械、航

空服务、旅游服务、商贸物流、信息网络、金融投资、教育卫生体育、畜牧草业、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浙税联字

３３０７８３７１７６７２５８４

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４２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名称：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２

、单位负责人：徐永安

３

、单位性质：社会团体

４

、办公地址：东阳市横店康庄路

８８

号

三、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公司任职

徐永安 男 中国 浙江省东阳 无 董事长、总裁

徐文财 男 中国 浙江省东阳 无 董事、副总裁

胡天高 男 中国 浙江省东阳 无 董事、副总裁

厉宝平 男 中国 浙江省东阳 无 董事、副总裁

任立荣 男 中国 浙江省东阳 无 董事、总裁助理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横店控股持有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３０１０

万股，占横

店东磁总股本的

５６％

，为其控股股东；横店控股间接持有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４％

的股权。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股份出售后，横店控股仍持有太原刚玉

７１

，

０３５

，

２２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６７％

，全部为无限售

流通股份。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横店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依法增持或减持太原刚玉股票。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横店控股为太原刚玉的控股股东，持有太原刚玉

８４

，

８９４

，

７３４

股，占太原刚玉股份总额

的

３０．６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期间， 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偿还垫付

股改对价股份

８９９

，

５３０

股，占太原刚玉总股本的

０．３２５％

，横店控股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减持了

１４

，

７５９

，

０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３％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收盘，横店控股尚持有太原刚玉股份

７１

，

０３５

，

２２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６７％

，其中包括

５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被质押股份。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横店控股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交易买卖太原刚玉股票的情况如下：

日期 证券简称 买

／

卖 买卖数量（股） 价格区间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太原刚玉 卖出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５－２１．１３

元

２０１０．１２．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太原刚玉 卖出

２

，

６２９

，

６００ １８．２９－２０．０９

元

２０１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太原刚玉 卖出

９９９

，

８３７ １９．１０－１９．４９

元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本公司无其它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本人及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２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太原市郝庄正街

６２

号

股票简称 太原刚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４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４

，

８９４

，

７３４

股 持股比例：

３０．６７％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后数量：

７１

，

０３５

，

２２７

股 变动后比例：

２５．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横店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依法增持或减持太原刚玉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卖出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７．４５－２１．１３

元

２０１０．１２．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卖出

２

，

６２９

，

６００

股

１８．２９－２０．０９

元

２０１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卖出

９９９

，

８３７

股

１９．１０－１９．４９

元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002261

公告编号：

2011-013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

通过报纸、网站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董事长李新宇

先生主持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73,982,6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0

%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2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3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4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5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6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7

、审议《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8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73,982,647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李赛男、 邹棒律师到现场对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进

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王力群、李仁发、周仁仪在本次会议上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全文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833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1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8:30

时，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广西贵港市幸福路

100

号本公司办公大楼；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黄振标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76,005,5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67%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一）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二）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629,

865.51

元，按《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3,685,318.27

元后，分配普通股股利

29,606,

788.00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87,588,799.53

元，

201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5,926,557.57

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董事会研究决定：以公司总股本

296,067,88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0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分配

29,606,788.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06,319,769.57

元结转下年度。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续聘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公司续聘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聘任期为一

年，审计费用

38

万元，并承担审计人员的差旅费及食宿费用。本公司费用的支出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发表

独立性的审计意见。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对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内容修改，之删除：

"

石灰石开采

"

。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关于制浆造纸废水深度处理工程技改项目的议案

同意

76,005,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闭梢静、李长嘉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1-03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与天津市

河西区人民政府（区域经济服务办公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介绍：

为促进双方可持续发展，按照

"

长期合作、互利共赢

"

的原则。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区域经济

服务办公室）与本公司就在河西区科技地产、商业地产、低碳住宅及建筑工程等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

作。 经过平等、友好协商，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一、天津市河西区政府区域经济服务办公室与本公司将根据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企业战略

发展规划，本着

"

互信双赢

"

的原则，在具有互补优势领域，广泛合作，互惠互利。 互相支持，共谋发展。

二、天津市河西区政府区域经济服务办公室将对本公司在该区的经营活动、投资项目给予最优

惠政策支持和创造最有利的环境。

三、本公司优先考虑在天津市河西区发展产业，谋划和推进中关村科技商贸城、科技孵化园、商

业地产、低碳住宅及市政建筑工程

BT

合作等项目。

三、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区域经济服务办公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有利于开拓天津

周边城区乃至天津市河西区业务发展，具体合作方案依据审批权限，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机构审批后实施。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暂无法估计。

三、特别提示

公司将对协议的进展情况做持续性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